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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 清 公 布

茲提述越秀地產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○一○年一月四日刊發有關董事變

動的公佈（「該公布」）。除另有界定外，本公布所用詞彙具備該公布所界定的相同

涵義。

董事會謹此澄清由於筆誤，於二○一○年一月一日及該公布的刊發日期，梁由潘

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定義擁有10,350,000股本公司相關股份的權益

被誤述為11,350,000股相關股份。

承董事會命

越秀地產股份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
余達㶴

香港，二○一○年一月十三日

於本公布刊發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：

執行董事： 陸志峰（董事長）、張招興、梁毅、唐壽春、梁由潘及林右烽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 余立發、李家麟及劉漢銓


